附件
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出国（境）访学资助参考标准
	实际访学时间
	资助上限（人民币）
	备注

	6个月
	６.00万元
	

	7个月
	6.65万元
	

	8个月
	7.30万元
	

	9个月
	7.95万元
	

	10个月
	8.60万元
	

	11个月
	9.25万元
	

	12个月
	10万元
	


注：１.资助在限额内冲账报销，含签证费、往返旅费和基本生活学习
费用；

　　２.冲账报销时请随附《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外出访学考核表》；

3.基本生活学习费用包干使用，包括：伙食费、住宿费、注册费、
交通费、电话费、书籍资料费、医疗保险费、零用费等，每人
每月标准如下：美洲、欧洲、大洋洲国家及新加坡6500元人民
币，日本、香港6100元人民币，台湾4300元人民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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